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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挂牌转让永州潇湘慢性病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华医疗”)拟

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医疗健康产业（湖北）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新华医疗”）持有的永州潇湘慢性病医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永州潇湘医院”）59.30%的股权。 

 本次挂牌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后续将履

行国资管理单位评估结果备案和底价确认程序，根据底价的确认结果作为向产权

交易中心申请公开挂牌转让永州潇湘医院 59.30%股权的挂牌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永州潇湘医院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其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新华医疗持股 593.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9.30%；

自然人邓世华先生持股 244.2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4.42%；自然人蒋峦英先

生持股 162.8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6.28%；永州潇湘医院的经营范围为专科

医院服务。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11票同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挂牌转让下属控股子公司永

州潇湘慢性病医院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永州潇湘医

院 59.3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北新华医疗不再持有永州潇湘医院

的股权。 

本次出售资产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

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湖北新华医疗此次出售永州潇湘医院 59.30%的股权拟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

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截止目前，尚无确定交易对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永州潇湘慢性病医院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311003294375829 

3.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七里店街道菱角塘路北侧公寓楼 1014 

4.法定代表人：邓世华 

5.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营业期限：2015-02-15 至 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专科医院服务。（凭有关许可证从事专营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永州潇湘医院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672,181.85 10,561,563.63 

负债总额 735,136.42 913,356.67 

所有者权益 9,937,045.43 9,648,206.96 

 2023年 1-3 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2,235,323.45        9,392,078.56 

净利润        288,838.47           1,560,891.20 

 

10．永州潇湘医院股权变动情况： 

永州潇湘医院成立于 2015年 2月 15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湖北新

华医疗认缴出资 51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00%；自然人邓世华先生认缴出资

2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21.00%；自然人蒋峦英先生认缴出资 140.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 14.00%；自然人李文华先生认缴出资 1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 14.00%。 

2016 年 8 月 9 日，自然人李文华先生将股权转让给湖北新华医疗、自然人

邓世华先生、自然人蒋峦英先生，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北新华医疗持股 593.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9.30%；自然人邓世华先生持股 244.20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 24.42%；自然人蒋峦英先生持股 162.8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6.28%。 

永州潇湘医院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冻结

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永州

潇湘医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于 2023年 3月 31日出具《新华医疗健

康产业（湖北）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永州潇湘慢性病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3]0026号）。 

本次资产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永州潇湘医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评估，评估专业人员综合分析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评估目的，认为收

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永州潇湘医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评估的最终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永州潇湘医院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的评估结论为 1,191.00 万元，增值额为 226.18 万元，增值率为

23.44%。 

（三）本次交易事项定价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1、交易标的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子公司持有的永州潇湘医院 59.30%的股权，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将采用向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交易对方及最

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2、挂牌价格  

截止目前，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永州潇湘医院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结束，公

司后续将履行国资管理单位评估结果备案和底价确认程序，根据底价的确认结果

作为向产权交易中心申请公开挂牌转让永州潇湘医院 59.30%股权的挂牌依据。

最终挂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以不低于上述价格申

请挂牌。如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可以延期或在降低转让底价、变

更受让条件后重新申请挂牌。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挂牌尚无确定交易对象，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

赁等情况；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子公司的日常经营。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出售股权的目的 

公司综合考虑自身的发展战略，贯彻落实“调结构 强主业 提效益 防风险”

工作指导方针和高质量发展总基调，聚焦主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医疗器械、

制药装备等板块的制造类产品。基于永州潇湘医院的经营情况及面临的风险，公

司决定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出售湖北新华医疗持有的永州潇湘医院 59.30%

的股权。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国资管理单位的底价确认结果作为向产权交易中心申请公开挂

牌转让标的资产的挂牌依据，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成交价格以最后摘牌价格为

准，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等影响以交易完成后的计算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及时披露对公司业绩影响情况。 

若本次挂牌转让完成，可以避免投资风险，提升公司效益，实现资源的合理

配置，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集中资源拓展主营业务，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公司不存在为永州潇湘医院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委托永

州潇湘医院理财的情况，永州潇湘医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可能存在流拍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新华医疗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新华医疗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8日 

 


